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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
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
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既然從未見過面，所以他們確定
彼此並無任何瓜葛。
但是聽聽自街道、樓梯、走廊傳出的話語——
他倆或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我想問他們
是否記不得了——
在旋轉門
面對面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說出的「對不起」？
或者在聽筒截獲的唐突的「打錯了」？
然而我早知他們的答案。
是的，他們記不得了。

他們會感到詫異，倘若得知
緣分已玩弄他們
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為他們命運的準備，
緣分將他們推近，驅離，
憋住笑聲
阻擋他們的去路，
然後閃到一邊。
有一些跡象和信號存在，
即使他們尚無法解讀。
也許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個星期二
有某片葉子飄舞於
肩與肩之間？
有東西掉了又撿了起來？
天曉得，也許是那個
消失於童年灌木叢中的球？

還有事前已被觸摸
層層覆蓋的
門把和門鈴。
檢查完畢後並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許同樣的夢，
到了早晨變得模糊。

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書本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



文章二：在愛情中修行 簡媜

愛情不是一切的解答，是一切課題的開始。
我們遇著一顆真摯的心，沉醉在愛情裡，那麼無畏地善良著、信任著。然而，誰能保證，尋愛必有結果，靠近必能契合呢？愛的旅途總會經過危險的黑森林，嗜血的猛獸蹲伏在暗處等著吞噬鮮嫩的心，甚至必須與邪惡事物鏖戰。我們可能在這條旅途修煉出光輝燦爛的自己——即使遭受挫敗，也未改變美好本質，反而壯麗起來——也可能被邪靈附身，變成一個一輩子只能裝怨憎、報復的容器。
所以，愛情對生命的意義是帶來蛻變，每一段戀情、每一個戀人，帶來關鍵性的蛻變契機；有的填補了舊缺憾卻造成新傷口，有的帶來翻騰的力量，將心靈帶到設想不到的高度。
愛情裡藏著的不只是愛與情，還有像我這種屬性的人會心動、留戀的東西。我一向認為，愛情裡最叫人銷魂的，不是「歎息」二字而是「惆悵」。書寫中，我每從那個已逝世界回過神來，看著眼下的現實，我真心知道，凡經歷過繾綣與惆悵的人，他們會用我熟悉的眼神與心情捧讀，在繁花盛放般毫不克制、毫不羞怯的抒情美文的護送下，重返光影拂蕩的青春國度，憶起他們的故事，遂不自覺地把速度放慢，捨不得快讀，反復停留、品味、沉思甚至合上書，為自己，為多情的自己，為多情卻心碎的自己歎一口氣。


文章三：老派約會之必要 李維菁

帶我出門，用老派的方式約我，在我拒絕你兩次之後，第三次我會點頭。 
不要MSN敲我，不要臉書留言，禁止用What’s App臨時問我等下是否有空。 
你要打電話給我，問我在三天之後的週末是否有約，是不是可以見面。 
你要向老派的紳士那樣，穿上襯衫，把鬍子刮乾淨，穿上灰色的開襟毛衣還有帆船鞋，到我家來接我。把你的鉚釘皮衣丟掉，一輩子不要穿它。不要用麝香或柑橘或任何氣味的古龍水，我想聞到你剛洗過澡的香皂以及洗髮精。因為幾個小時之後，我要就著那味道上床入睡。 
我要燒掉我的破洞牛仔褲，穿上托高的胸罩與勒緊腰肢的束腹，換上翻領衫，將長袖摺成七分，穿上天藍與白色小點點的圓裙，芭蕾平底鞋，綁高我的馬尾，挽著你的手，我們出門。 
如果你騎偉士牌，請載我去遊樂場，如果你開車來，停在路邊，我不愛。 
我們要先看電影，汽水與甜筒。 
我們不玩籃球遊戲機，如果真愛上了，下次你鬥牛的時候，我會坐在場邊，手支著大腿托腮，默默地看著你。 
我們去晚餐，我們不要美式餐廳的嘻哈擁擠，也也不要昂貴餐廳的做作排場，我們去家庭餐廳，旁邊坐著爸媽帶著小孩，我們傻傻地看著對方微笑，幻想著樸素優雅的未來。 
記得把你的哀鳳關掉，不要在我面前簡訊，也不要在我從化妝室走出來前檢查臉書打卡。你只能，專注地，看著我跟我說話想著我。 
我們要散步，我們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約莫半個台北那樣長，約莫九十三個紅綠燈那樣久的手牽手。 
我們要不涉核心相親相愛，走整個城市。 
只有在散步的時候我們真正的談話，老派的談話。 
你爸媽都喊你什麼？弟弟。 
你的祕密都藏在哪裡？鞋盒。 
裡頭有什麼？棒球、兩張美鈔以及書刊。 
你寫日記嗎？偶而。 
你養狗嗎？瞇魯。 
你喜歡的電影是什麼？諾曼第登陸。 
你喜歡的女明星是誰？費雯麗。 
你初戀什麼時候？十五。 
你寫情書嗎？很久沒有。 
你字好看嗎？我寫信給你。 
你有祕密基地嗎？我不能告訴你，有一天，會帶你去。 
我笑了但沒說好。 
你可以問我同樣的問題，但不能問我有沒有暗戀過誰，我會撒謊。這是禮儀。 
我們走路的時候要不停說話，紅燈停下便隨著節奏沉默，鬆鬆又黏黏地看彼此。 
每次過馬路，我們要幻想眼前的斑馬線，白色橫紋成為彩色的。 
紅、橙、黃、綠、藍、靛、紫，一條條鋪開。 
踩過它們，我們就跨過了一條彩虹。 
過完它，我們到達彩虹彼端。 
一道，又一道。簡直像金凱利那樣在屋簷上舞蹈。 
我們如此相愛，乃至於渾然不覺剛剛行經命案現場，沒聽見消防車催命趕往大火，無視高樓因肉麻崩垮，雲梯上工人摔了下來，路邊孩童吐出了雞絲湯麵，月球因嫉妒而戳瞎了眼睛。 
送我回家。在家門口我們不想放開對方，但我們今晚因為相愛而懂得狡猾，老派的。 
不，寶貝，我們今天不接吻


文章四：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巴勃羅·聶魯達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你從遠處聆聽我，
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
好像你的雙眼已經飛離去，
如同一個吻，
封緘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滿了我的靈魂，
你從所有的事物中浮現，
充滿了我的靈魂。
你像我的靈魂，一隻夢的蝴蝶。
你如同憂鬱這個詞。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好像你已遠去。
你聽起來像在悲嘆，,
一隻如鴿悲鳴的蝴蝶。
你從遠處聽見我，
我的聲音無法觸及你：
讓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靜無聲。
並且讓我借你的沉默與你說話，
你的沉默明亮如燈，簡單如指環，
你就像黑夜，擁有寂寞與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
遙遠而明亮。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遙遠而且哀傷，仿佛你已經死了。
彼時，一個字，一個微笑，
已經足夠。
而我會覺得幸福，
因那不是真的而覺得幸福。


文章五：愛  張愛玲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
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文章六：關於「心動」  陳雪 

盡情地去愛，去愛那你原本愛上的部分，那最初使你心動的刹那，某一個難以言喻的瞬間，可能是某一個姿勢、表情、眼神、動作、一句話、一個傻氣的舉動……。
就用這個支撐起所有愛情的核心吧，那最初的一眼是不會錯的，其他都是相處的技巧了。
技巧可以學習，關係可以磨合，唯有最初使你心動的那個原因是學不來的，你可能會幻滅，可能會失望，但也有可能那其實就是這個人最珍貴的特質，你在第一眼已經辨認出來，後來才被現實生活的種種消磨損耗。
很有可能你最初愛上的特質，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後來你慢慢會不愛的缺點。
但如果那個使你心動的特質還存在，這個人還是那個人，那麼就一起把被磨損的部分打亮，學習理解人的不完美、相處的困難、人生的孤獨。
是啊，相愛的人依然是孤獨的，愛情無法使你避免人生的困難，愛只是使你看見它，然後孤獨地去面對，因為愛不是靈藥，愛是即使在孤獨中依然可以付出力量，「愛」是：我珍愛你的脆弱孤獨，你的彆扭，你的生硬，你的艱難，愛是正因為我知道我可以穿透那些硬殼看見最脆弱的你，那無意間暴露在我眼前的，使我想要細心愛憐。愛也可以讓我穿透我自己堅硬的外殼，願意承認受傷。
愛是兩個人都主動地想要改變自己，使自己更懂得去愛，於是沒有一方在抱怨。
對不起，或許我也不知道愛是什麼，但我知道愛不是什麼，愛不是依賴，愛不是抱怨，愛不是要求，當一切都困難得無法繼續時，可以反過來想著：「我有在愛你嗎？」「我依然愛你嗎？」「我這樣做是在愛嗎？」
只問自己。
只回答自己。
你會有答案。
因為最重要的也就是這樣，謝謝你讓我感受愛，謝謝你讓我學習與人親密，謝謝你曾經或往後還會有的陪伴，但願我真的愛到你了，但願我能使你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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